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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马来西亚卫生部召开传统医学双边工作会谈

2014-08-21 16:12:14 出处:国际合作司 作者:

    2014年8月14日，中马传统医学双边工作会谈在北京召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王国强与马来西亚卫生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共同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

府关于传统医学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深入开展传统医学合作达成了系列共识。 

    王国强首先回顾了中马在传统医学领域开展的合作，向马方介绍了中国中医药发展的概况，并提出具体合作建

议：第一，双方共同落实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决议》；第二，双方适时签署行动计划；第三，马方可加强与中国

香港、新加坡的交流，借鉴其监管中医药的经验；第四，充分利用东盟等高层平台，争取将中医药合作内容纳入其

中；第五，鼓励和支持中国中医药企业去马来西亚投资。王国强表示，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中马在传统医学领域开展合

作，希望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造福两国人民。 

    苏布拉马尼亚姆对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表示了感谢，提出马方已经通过《传统及辅助医药法令》，希望在实施过

程中得到中方技术上的协助与支持，同时建议落实在资格认证、中医药政策法规交流、治未病试点、针麻师培训、中

医药治疗孤独症等方面的具体合作。 

    2011年11月，中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传统医学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后，双方一

直在传统医学从业人员鉴定认证方面保持着紧密合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积极协调国内有关中医药机构与马来西亚开

展交流与合作，两国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产业等领域取得可喜成绩。 

    会后，双方将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体合作内容，并适时签署行动计划。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国际合作司、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相关负责人陪同会见。 

 



 
[ 大 中 小 ]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相关内容

 

无相关信息

 

 

 

首页 | 网站导航 |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网站统计 | 意见建议 | RSS订阅 | 旧站入口

Copyright@2006 www.satcm.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工体西路1号 电话：59957666 

版权所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ICP备案：京ICP备14035829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450005号 


